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报销流程
1、 文件依据：《绍兴市关于转发浙江省因公短期出国培训经费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绍市财行[2014]70号）、《浙江省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规定》（浙财行[2014]30号）。
2、 填制出国出境校内审批表（外事处或人事处网页下载）
3、 出国前填制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表；回国后填写决算表（计财处网页下载）
4、 提供因公出国（境）任务审批单（处级干部）。
5、 提供护照和出入境记录复印件。
6、 报销国际机票，除电子机票外，还需提供航空公司开据的相应发票；购买机票不得以现金支付，必须通过公务卡或银行转账方式支付。
7、 组团出行，凭旅行社税务发票，附开支明细清单，在规定限额内进行报销。

8、 自由出行，提供境外培训费、住宿费等单据，用中文注明开支内容、日期、数量、金额等，并由经办人签字，在规定限额内，凭出国前的银行外汇买卖水单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进行报销；伙食费、公杂费均按规定的标准发给个人包干使用，包干天数按离、抵我国国境之日计算。
9、 按相关经费开支要求签字报销。
